國立雲林科技大學函

	傳遞

速度
	
	

	受文者
	
	發

文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行

文單

位
	正

本
	
	
	字     號
	字第           號

	
	副

本
	
	
	附  

件
	

	主旨：       君就任公職，申報資料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       君支領退休俸金資料：

	
	領俸

階級
	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
	兵籍

號碼
	退伍日期
	退伍令

字號
	俸別
	

	
	
	
	
	年  月  日
	退字

第      號
	□退休俸
□贍養金

□生活補助費
	

	
	原核定支領退休俸之權責單位
	□國防部    □陸軍司令部   □海軍司令部    □空軍司令部

□聯合後勤司令部   □後備司令部  □憲兵司令部
	

	（本人簽名蓋章）

二、現職資料：

	
	任職單位及所任職務
	
	任職生效

日期
	年   月   日
	

	
	官職等俸級薪（餉）級
	本  俸

任   職等       級

年功俸

級
	月支

數額
	俸（薪、餉）額：

專  業  加  給：

主管職務加給：

合         計：
	

	


      本件保存           年                  卷號

說明：

依「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支領退休俸之軍官、士官，自就任公職之日起，停發其退休俸，俟脫離公職時恢復。另依行政院函頒「支領退休俸軍官士官就任公職停發退休俸辦法」第3條規定，支領退休俸之軍官、士官就任公職時，應向其任職之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申報其為支領退休俸之軍官或士官，其任職之機關、學校或公營事業機構應將其申報單函送當事人原核定支頜退休俸之權責機關國防部或國防部陸軍司令部、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國防部空軍司令部、國防部聯合後勤司令部、國防部後備司令部、國防部憲兵司令部，依本條例第32條第1項規定，核認應否停支退休俸。
